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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分期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

實施要點修正總說明 

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分期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自九十年十二月十八日訂定，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

為一百十年二月二日。為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一

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改制為環境部，爰修正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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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收廢棄物責任業者分期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 

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責任業者因下列原因

之一無法於廢棄物清

理法規定之繳納期限

前，一次繳清應繳納

之回收清除處理費，

得於繳納期限前檢具

分期繳納申請表及相

關證明文件，向環境

部（以下簡稱本部）

申請分期繳納： 

（一）因颱風、地震

、 水災、土石

流或其他天然

災害，或其他

不可歸責於責

任業者之事由

，致遭受重大

財產損失。 

（二）經主管機關查

核，應補繳回

收清除處理費

達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 

一、責任業者因下列原因

之一無法於廢棄物清

理法規定之繳納期限

前，一次繳清應繳納

之回收清除處理費，

得於繳納期限前檢具

分期繳納申請表及相

關證明文件，向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簡稱本署）申請分期 

    繳納： 

（一）因颱風、地震

、水災、土石

流或其他天然

災害，或其他

不可歸責於責

任業者之事由

，致遭受重大

財產損失。 

（二）經主管機關查

核，應補繳回

收清除處理費

達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 

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自一百十

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改制為

環境部，爰修正機關名稱

及簡稱。 

二、業者申請分期繳納回

收清除處理費，應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釋明

其理由，於規定繳納

期間內，向本部提出

申請，本部於受理申

請後三十日作成決定

為原則。 

前項應檢具之證

明文件經審查不合規

定或內容有欠缺者，

二、業者申請分期繳納回

收清除處理費，應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釋明

其理由，於規定繳納

期間內，向本署提出

申請，本署於受理申

請後三十日作成決定

為原則。 

前項應檢具之證

明文件經審查不合規

定或內容有欠缺者，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前

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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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本部通知後七日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應於本署通知後七日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三、核准分期繳納以一個

月為一期，其期數依

下列規定： 

（一）繳納金額未滿

新臺幣一百萬

元者，得分二

至六期繳納。 

（二）繳納金額在新

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未滿五

百萬元者，得

分二至十二期

繳納。 

（三）繳納金額在新

臺幣五百萬元

以上者，得分

二至二十四期

繳納。 

（四）繳納金額在新

臺幣二千萬元

以上且提供銀

行本票、抵押

權設定登記、

保付支票或擔

保書狀者，得

延 長 分 期 期

數，分二十五

至三十六期繳

納。 

前項各款所稱繳

納金額，指應繳納之

回收清除處理費、利

息及其他應附隨徵收

之總數。 

三、核准分期繳納以一個

月為一期，其期數依

下列規定： 

（一）繳納金額未滿

新臺幣一百萬

元者，得分二

至六期繳納。 

（二）繳納金額在新

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未滿五

百萬元者，得

分二至十二期

繳納。 

（三）繳納金額在新

臺幣五百萬元

以上者，得分

二至二十四期

繳納。 

（四）繳納金額在新

臺幣二千萬元

以上且提供銀

行本票、抵押

權設定登記、

保付支票或擔

保書狀者，得

延 長 分 期 期

數，分二十五

至三十六期繳

納。 

前項各款所稱繳

納金額，指應繳納之

回收清除處理費、利

息及其他應附隨徵收

之總數。 

本點未修正。 

四、業者經核准分期繳納

者，應自限期繳納期

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繳

納之日止，按日複利

計算加計利息，利率

四、業者經核准分期繳納

者，應自限期繳納期

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繳

納之日止，按日複利

計算加計利息，利率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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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期繳納期限屆滿

日之郵政儲金存款利

率一年期定期儲金最

高固定利率。 

為限期繳納期限屆滿

日之郵政儲金存款利

率一年期定期儲金最

高固定利率。 

五、凡經核准分期繳納者

，義務人應一次交付

各期應繳金額之票據

及填妥各期應繳金額

之繳款書交付本部，

本部應同時掣給收付

證明文件交付業者。 

前項應檢具之文

件經審查不合規定或

內容有欠缺者，應於

通知後七日內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駁回

其申請。 

經 核 准 分 期 繳

納，而有任何一期票

據未獲付款之情形

者，本部得廢止其核

准並移送行政執行。 

五、凡經核准分期繳納者

，義務人應一次交付

各期應繳金額之票據

及填妥各期應繳金額

之繳款書交付本署，

本署應同時掣給收付

證明文件交付業者。 

前項應檢具之文

件經審查不合規定或

內容有欠缺者，應於

通知後七日內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駁回

其申請。 

經 核 准 分 期 繳

納，而有任何一期票

據未獲付款之情形

者，本署得廢止其核

准並移送行政執行。 

修正機關簡稱，理由同第

一點說明。 

 

 


